
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

复工复产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

会、工商联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/

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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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人社发〔2020〕3号

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黑 龙 江 省 总 工 会
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
黑 龙 江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文件



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0〕8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抓好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

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总工会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、

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进一步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

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

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不

折不扣将《意见》精神传达落实到位，积极发挥广大企业和职工在

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，把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与职工共渡难

关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来抓，切实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作用，全

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劳动关系，凝心聚力共克时艰，为打赢

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发挥职能作用，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指

导服务

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高度重视，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在保

企业、保就业、保稳定中的独特作用，同时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和自

身优势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深入分析当前劳动关系形势，加强对企业

复工复产过程中劳动关系相关问题的事前指导、事中监督和事后

服务工作，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。针

对《意见》中围绕劳动用工、工资待遇、企业减负、指导服务等四方

面提出的十二项措施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切实将责任落实到位。坚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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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、积极作为，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劳动关系，引导企业

与职工共担责任共渡难关，确保我省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。

三、加强协调配合，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影响劳动关系稳

定的新情况、新问题

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，要加强沟通协

调，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。完善应急预案，加强三方的

信息沟通和协调处置工作，密切关注影响劳动关系稳定因素，加

强劳动关系风险监测和研判，对重大劳动关系隐患做到早发现、

早报告、早处理，掌握协调劳动关系的主动权。结合本地区企业特

点，主动了解复工复产企业和劳动者关心和反映的主要问题并多

渠道给予帮助解决，对企业在劳动用工、特殊工时、企业裁员、工

资支付、休息休假等方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要进

行梳理，反馈至本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，由各成员单位

汇总及时报送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，确保全省复工复

产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与稳定。

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联 系 人：于万里

联系电话：0451-87937822

电子信箱：hexielaodongguanxi@163.com

黑龙江省总工会

联 系 人：巴 祎

联系电话：0451-53632148

电子信箱：hljbzb@163.com

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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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于 超

联系电话：0451-82306052

电子信箱：hljqilian@163.com

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

联 系 人：杨永奇

联系电话：0451-85992016

电子信箱：falvweiquan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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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2月12日印发

2020年2月12日

黑龙江省总工会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













 

  





 


